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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5_B8_822_c65_539045.htm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

海市体育局关于做好2009年 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

以及实施 体育特长生加分工作的通知各有关高等学校，各区

县教育局、体育局、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 根据教育部、国

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

设的意见》（教体艺〔2005〕3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教

学厅〔2009〕1号）、教育部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等文件精神，结合2009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总

体要求，现就2009年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以

及实施体育特长生加分工作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关于

普通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 （一）招生学校及招收项目 

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

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9〕1号），本市2009年

共有15所高校的17个项目招收高水平运动员（见附件1）。 （

二）报考条件 考生在户籍所在地办理当年高考报名手续后取

得高考报名号（上海考生须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

好2009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沪教

委学〔2008〕84号）文件规定的在沪高考报名资格），具备

以下条件之一且年龄不超过22周岁者（1987年1月1日以后出

生）方可报名。 1.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获得国家二级运

动员（含）以上证书且高中阶段在省级（含）以上正式比赛



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者。 2. 

具有高级中等教育毕业同等学力，参加所在运动队正常训练

，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或2006年以来在全

国（或国际）集体项目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主力队员。 凡以

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报名时必须提供与高级中等教育相当

的学习证明和成绩单，由市教委协助招生院校对其资格进行

认定。未经资格认定的同等学力考生不得报考。 （三）招生

简章和招生计划 1.招生院校应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制订本校

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简章，并在体育专项测试前向社会公布。

招生简章应包括测试项目、测试时间、测试地点、招生计划

、选拔程序、录取办法等内容（格式见附件2）。招生简章在

公布前须向属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抄送、备案。 2.招生院校应

在招生简章中分别明确参加文化统考、文化单考考生的报考

条件、测试内容及录取办法。 3.本科院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

的人数，控制在国家核定的该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1%

以内。 （四）体育专项测试 1.按教育部要求，上海市将

于2009年3月8日组织体育专项统一测试（以下简称“市统测

”，“市统测”的具体实施办法详见本文件“三、关于组织

上海市体育专项统一测试工作”部分）。 2.招生院校应根据

本校高水平运动队项目建设需要，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制定

学校测试标准和选拔办法。各招生院校高水平运动员体育专

项测试（以下简称“校测”）须在中学寒假开始后进行，若

因特殊原因确需提前组织测试工作的，须报教育部高校学生

司备案后方可实施。“校测”的要求不得低于“市统测”的

测试标准。 3.凡拟招收上海生源的高水平运动员，除网球、

羽毛球、棒球、赛艇、龙舟、健美操等6个项目的考生，可由



招生院校自行组织“校测”或从“市统测”其他相近相通项

目合格者中挑选外，其他项目考生均须参加“市统测”并应

取得合格。凡特殊情况未参加“市统测”的上海生源一级运

动员、运动健将、国际健将及武术武英级以上称号的考生，

由市体育局统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招生院校按教育部规

定的格式汇总上海考生名单及相关信息于2009年3月20日前报

市教委（体卫艺科处）审核备案，否则市教育考试院不得办

理招生录取手续。 4.招生院校须于2009年3月20日前，按规定

格式和要求将拟招收的高水平运动员数据库（包括本市生源

和外省市生源）上传至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 5.市教育

考试院于2009年3月25日前在“阳光高考”平台上核对、补充

测试合格的上海生源报名信息，将相关考生信息报送市教委

，“市统测”未合格的考生要予以注明。3月31日前，市教委

与市教育考试院共同完成审核工作。 6.教育部将于2009年4

月1日在“阳光高考”平台公示经各省（区、市）确认的各校

高水平运动员测试合格考生名单。招生院校须依据“阳光高

考”平台公示结果，在本校网站公布测试合格的考生名单并

书面通知考生本人。经招生院校、市教育考试院和教育部三

级公示后的考生，方可由招生院校在此名单范围内作为高水

平运动员接受投档，择优录取，否则，市教育考试院不得投

档，招生院校亦不得录取。 （五）文化统一考试及录取 1.参

加6月份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并符合上述规定的本市考

生，其文化成绩达到上海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由市教育考试院向考生志愿报考学校提供电子档案，招生

院校根据教育部规定的招收项目按事先公布的简章录取办法

进行录取。 2.少数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确有培养前



途的考生，文化成绩达到上海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

线65%的，由招生院校在事先公示的名单中择优确定正式招

收名单，招生院校应向市教委申请并向市教委（体卫艺科处

）提供相关名单，市教委会同市教育考试院负责审核。此类

考生名单须在市教育考试院网站、学校网站进行不少于两周

的公示。审核及公示无异后由市教育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

该类考生的录取人数不得超过该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人数

的30%。 （六）文化单独考试及录取 1.获得一级运动员、运

动健将、国际健将及武术武英级（或以上）称号之一的考生

，可申请参加招生院校组织的文化课单独考试。 2.招生院校

单独组织的文化考试科目不得少于3门，且语文、数学、外语

为必考科目，考核标准不得低于高级中等教育毕业考试要求

。 3.招生院校须按照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简章中的录取办法，

从文化课单独考试合格且体育测试成绩合格公示过的生源中

择优选拔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 4.招生院校须于2009年4月15

日前，将本校通过文化单考拟录取考生数据库上传至教育部

“阳光平台”。名单公示一周后，4月25日前，市教育考试院

将各院校上海生源单考名单报市教委审核后，由市教育考试

院在网上确认后下载数据并办理录取手续，2009年4月30日前

将高校通过单独组织文化考试录取的高水平运动员录取名册

寄至招生院校。招生院校录取通过文化课单独考试录取高水

平运动员人数不得超过招生院校当年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总数

的20%。 二、关于本市高中毕业体育特长生的高考加分工作 

（一）体育加分基本条件及分值 符合以下全部三项条件的高

中毕业体育特长生，可在其高考文化成绩原始分上加20分。

考生各项目名次成绩以及其他运动等级和荣誉性称号的加分



不累加累计。 1. 年龄不超过22周岁（1987年1月1日以后出生

），符合在沪高考报名条件并取得高考报名号。 2. 参加所在

运动队正常训练，参加下述市教委、市体育局认可的体育比

赛，并符合项目名次成绩规定，由本人申报、经在籍学校（

单位）、区县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及由市教委和市体育局指

定的专职部门审核后认定资格。 3. 参加“市统测”合格且经

集中公示无异议的考生。 （二）体育加分项目与名次成绩规

定（见下表）名次成绩有效时间 项目 竞赛及具体名次认定 应

届高中毕业生：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往届生：2008

年１月１日至2008年12月31日 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排

球、手球、乒乓球、击剑、射击、武术、棋类（中国象棋、

国际象棋、围棋）11个项目 须在经市体育局和市教委共同认

可的省级竞赛中获个人项目前五名的队员（该项目不足8人则

减3登记；不足4人，不予登记），获集体项目前三名的主力

队员（参赛队数不足6队则减3登记；不足4队，不予登记），

上海市竞赛见附表3上海市运动会(青少年组)、上海市学生运

动会（高中乙组）获前六名的考生（集体项目为主力队员；

该项目不足9人或队则减3登记；不足4人或队，不予登记） 须

在经市体育局和市教委共同认可的全国和国际正式体育竞赛

中获前六名（该项目不足8人或队则减2登记） 另，田径、游

泳两项目在省级、全国正式体育竞赛中获国家二级运动员称

号的考生 网球、羽毛球、棒球、垒球、沙滩排球、艺术体

操6个项目 须在经市体育局和市教委共同认可的全国和国际

正式体育竞赛中获前六名（该项目不足8人或队则减2登记） 

备注：成绩及名次只认可正式比赛，测验均不予承认。 三、

关于组织上海市体育专项统一测试工作 （一）2009年上海市



体育专项统一测试（简称“市统测”）定于2009年3月8日举

行。2009年“市统测”由市教委、市体育局委托上海体育学

院组织。 （二）对于符合本文件“二、关于本市高中毕业体

育特长生的高考加分工作”规定的考生可填报《上海市高中

毕业生体育运动成绩证明表》（见附件4）。经过基础材料审

核认定符合条件的考生，由市教委、市体育局委托的职能部

门书面通知参加“市统测”的考生。 （三）为严格体育专项

测试要求和程序，特委托上海市体育学院依据有关体育专业

招生标准和评价办法，制定《2009年上海市报考普通高校体

育特长生测试办法和专项成绩标准》。 （四）“市统测”按

照“项目分类、水平排位、末端淘汰、结果告知”的原则进

行。“市统测”按照项目分类组织，依据考生专项测试成绩

排列水平位置。对专项测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采取末端淘汰

的方法。“市统测”只举行一次，不安排补考。因病、因伤

不能临场参加测试者，其“市统测”成绩一律作为不合格处

理。测试结果由上海体育学院在7天之内告知考生。 （五）

“市统测”成绩合格者的数据库，由上海体育学院报市教委

，经复核确认后，由市教育考试院和上海体育学院同时予以

公示。 （六）“市统测”成绩合格且经集中公示无异议的考

生，由市教育考试院在其高考文化成绩原始分上加20分。在

外省市就读具有上海市户籍的高中毕业运动员，如回本市参

加高考并需办理高考体育特长生加分者，同样按相关程序规

定办理申报手续并参加“市统测”。未参加“市统测”或“

市统测”不合格以及复核、公示及之后的核查中如有异议或

发现违规者，均不得按体育特长生予以高考加分。 （七）“

市统测”的水平排位结果及测试成绩，作为招生院校实施招



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时的重要依据，可直接使用，并在“市

统测”成绩合格且经集中公示无异议的考生中挑选拟作为高

水平运动员招收的考生，招收或录取与否由招生院校按照有

关政策决定。 四、2009年相关工作进程安排时间 工作内容 1

月 经向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后，招生院校向社会公布的高

水平运动员招生简章 1月（中学寒假开始后） 招生院校可组

织进行“校测” 1月20日 市教委、市体育局部署招收高水平

运动员及体育特长生工作 2月上中旬 经指定的专门机构对各

区县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核准报审的高中毕业体育特长生进

行基础材料统一审核与确认（各区县日程安排见附件5）。 3

月8日 上海市体育专项统一测试 3月9日至11日 上海体育学院

将“市统测”合格名单报教委，并由市教委进行复核 3月12日

起 市教育考试院、上海体育学院网上公示“市统测”合格考

生名单 3月20日前 招生院校将拟招收的高水平运动员名单上

传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 3月25日前 市教育考试院将“阳

光高考”平台上经核对、补充后的上海生源信息报送教委 3

月31日前 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共同完成审核工作 4月1日起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示各高校拟招收的高水平运动员

名单，招生高校依据此结果，在本校网站进行公示考生名单

并书面通知本人 4月上旬 招生院校组织文化单考 4月15日前 

招生院校将文化单考拟录取考试数据库上传教育部“阳光高

考”平台 4月16日 市教育考试院将上海生源单考名单报送教

委审核 4月17日至24日 上海生源单考名单在市教育考试院网

站公示 4月25日前 市教育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 4月30日前 市教

育考试院将高校单考高水平运动员录取名册寄至招生院校 7

月初 由市教育考试院对“市统测”合格并经公示无异议的体



育特长生进行投档前加分 7月初 对于符合条件的上海生源高

水平运动员统考考生，文化成绩达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线

的，由市教育考试院按其志愿填报的学校程序进行投档，由

招生院校按规定办理录取手续 7月中旬 招生院校将拟按统考

成绩达二本控制线65%的考生名单向市教委提出申请，市教

委会市教育考试院审核后，在市教育考试院、高校网站公示

不少于两周，无异者由市教育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 五、实行

阳光招生的相关措施 （一）强化推荐责任制度。各区县教育

、体育部门和负责推荐的学校以及其他训练单位，要认真把

好审核和推荐关，对考生和推荐教师（教练员）加强诚信教

育，对不符合规定的考生坚决不予推荐。各推荐学校和训练

单位必须保存考生在校期间的运动队名册、运动员注册、训

练考勤、训练记录、竞赛活动和成绩记载等基础性档案资料

备查。建立责任制，明确责任人。考生填报材料的真实性应

由推荐教师（教练员）签字确认，并经学校分管领导审核签

字，经校内公示栏公示7天后加盖学校公章，方可报送上级部

门审定。 （二）落实考生资格代表学校及区县体育部门职责

。各区县体育部门和有关学校应加强跨区县就读、注册、训

练、参赛运动员的监管，严格把关。由考生参赛资格的代表

学校和区县体育部门负责审核和推荐，并提供相关基础证明

材料（集体项目主力队员要另附相关的基础材料）。由负责

组队参赛的责任教师（教练员）签字确认，报组队参赛学校

（训练单位）的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加盖公章。同时，考生参

赛资格的代表学校和区县体育部门，必须向考生就读的学校

和区县体育部门提供该考生训练与比赛的相关证明材料，由

考生就读学校和区县体育部门另行出具就读学籍和跨区训练



比赛证明后，签字审核后方可报送上级部门审定。公示采取

考生参赛资格代表学校和就读学校共同公示的办法。 （三）

各有关单位、各高校在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及体育特长生加分

公示过程中，如有对公示对象的反映，应随考生材料一起如

实上报，同时送本单位（学校）监察部门备案。 （四）招收

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院校应认真按照招生简章公示的招收项

目、标准、人数和程序等规定开展工作。拟招收的高水平运

动员考生名单（包括拟按照二本控制线65%及单考录取的考

生）应由分管校长负责，学校招生部门牵头，会同学校体育

、监察等部门的负责人共同签字确认，经学校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集体决定后报送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同时以书面

方式加盖公章报送市教育考试院，由市教育考试院汇总报送

市教委。 （五）实行招生工作责任追究制和违规考生退出制

度。各招生院校监察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全程监督招生工

作，如发现有提供虚假证明、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者则予以

相应处分并严格实施违规考生退出机制。对不符合报考资格

或采用制作假证、冒名顶替等各类违反招生纪律规定的考生

，招生院校应坚决不予录取，对已被录取的考生则应取消其

学籍，并由市教育考试院将其违规、作弊事实记入考生高考

诚信电子档案。对招生考试工作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的予以严

肃查处。 附件： 1. 上海市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普通高校及项目

汇总表 2. 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简章（

表格） 3. 市教委、市体育局共同认可的市级正式体育竞赛列

表 4.《2009年上海市高中毕业生体育运动成绩证明表》及办

理程序 5. 各区县申报材料集中办理审核时间安排表 更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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